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文件
浙科联函字〔2018〕1号

关于提供大型信息化项目和平台等有关情况的函
各部属科研院所、省农科院：

根据省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精神，请提供以下两个方面内容：
1．覆盖100万人以上或数据存储容量超过1000TB的大型信息化项目和平台情况。如有，请提供：项目或平台名称、主要用途、服务对象、覆盖范围以及建设的进展、合作的企业、投入的资金、存储数据规模、数据存储地点等。

2．在信息领域技术研发、人才培养方面与国内外企业开展合作情况。如有，请提供：技术研发方面（包括企业投入资金超过1000万元的联合技术攻关、产品研发情况、合作的主要内容、取得的成果、应用情况等），人才培养方面(包括合作开展师资培训、教学平台建设、网络安全实验室建设等)。
请于7月23日前反馈给省科研院所联合会秘书处，联系人：江佳妮，电话（传真）： 0571-85212166，手机：15068786797，邮箱：416015256@qq.com。
特此致函。
浙江省科技厅条件处 
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

二О一八年七月十六日
